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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

为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策影视”、“上市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华策影视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市公司同意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业上海”或“标的公司”）

进行增资并引入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元鑫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员工持股平台”），员工持股平台以总额

10,207.68 万元人民币对标的公司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合计占影业上海本

次增资后 40.50%的股权。同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授权华策影视管理层在法律法

规范围内全权制定和实施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持股员工的范围、持股平台的

管理规则、相关协议的签署等事项。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因员工持股平台内的有限合伙人涉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认定员工持

股平台为关联方，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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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一：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7MA2HKYBY61 

2、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惠明路 82号 5楼 403-25

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傅斌星 

5、成立日期：2021 年 06 月 18 日 

6、出资额：8528.9 万人民币 

关联方二：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7MA2HL1062K 

2、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惠明路 82号 4楼 403-26

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波 

5、成立日期：2021 年 06 月 28 日 

6、出资额：5882 万人民币 

关联方三：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7MA2HL5362H 

2、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惠明路 82号 4楼 4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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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波 

5、成立日期：2021 年 07 月 21 日 

6、出资额：2000 万人民币 

关联方四：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7MA2HL5Y51N 

2、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红星街道惠明路 82号 4楼 403-37

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傅斌星 

5、成立日期：2021 年 07 月 27 日 

6、出资额：2000 万人民币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尚需办理人员、出资额变动的相关手续。 

（二）关联关系说明 

员工持股平台内的有限合伙人涉及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员工持股平台属于上

市公司关联人。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MA1J1UJA6B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 425 弄 212 号 2 楼 324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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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瞿长林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影发行；演出经纪；食品

经营；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影视策划与

咨询，影视服装道具、影视器材租赁，摄影摄像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文艺创作，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文化艺术辅导，文化艺术活动交流策划，软件开发，摄影扩印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工

艺品、办公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及原料、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玩具、日用百货、化妆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195.85 21,554.18 

负债总额 15,068.25 3,485.59 

净资产 15,127.60 18,068.59 

项目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90.37 10,094.58 

净利润 3,762.49 3,361.38 

（三）放弃优先认购权说明 

华策影视放弃其根据适用中国法律、公司章程或任何其他事由就本增资可享

有的优先认购权。 

（四）增资前后的股权变化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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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华策影视 15,000.00 100.00% 15,000.00 59.50% 

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4,604.04 18.26% 

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2,572.50 10.21% 

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749.30 6.94% 

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281.84 5.09% 

合计 15,000.00 100.00% 25,207.68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影业上海进行了资

产评估，并出具了天源评报字[2021]第 0298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影业上海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14,710.14 万元。 

经各方协商，为了进一步激励员工，本次员工持股平台以 1 元/注册资本的

价格投资影业上海，投资总额 10,207.68 万元人民币，占其增资后合计 40.50%的

股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二：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三：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四：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影业上海（上海）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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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同意，员工持股平台以总额 10,207.68 万元人民币对影业上海进行 增

资，增资完成后，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影业上海的股权比例为 40.50%。 

2、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缴付第一期出资款后 1 个月内，丙方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完成相关持股手续，并应依法申请工商变

更登记，各方均应予以必要的配合。 

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乙方合伙人同意接受为期 3 年（2021-2023 年）的

股权激励业绩考核，考核标准由各方共同确认制定，按年进行考核。 

4、公司与每一位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确定了业绩考核系数（即 2021 年度、

2022 年度、2023 年度三年累计业绩考核完成率），根据个人三年累计业绩完成情

况，比照业绩考核系数最终确认享有或退回对应的股权份额。退回的股权由甲方

和丙方根据公司发展状况，采取新引入人才激励、对超额完成业绩目标的团队/

个人进行额外奖励、转让给甲方等措施予以处置。 

5、除业绩考核要求外，乙方需在华策影视或华策影视指定的关联方任职，

服务期限结束时间不早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 

6、乙方在业绩考核期及服务期内不得将所持丙方股份进行私自转让、用于

担保或偿还债务、设置权利负担等。在业绩考核期及服务期满后或在其他甲方认

可的情形下，经三方友好协商，乙方可通过股份转让、甲方回购及其他法律法规

允许的合理方式实现退出。 

7、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管辖。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应提交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进行裁决。 

（三）其他事项  

目前，交易各方尚未签署增资协议，上市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手续的办理，

及时完成相关协议的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通过向子公司影业上海增资，一方面充实营运资本，增强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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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员工持股平台的进入，展示了员工对影业上海发展的信心，

也可更好地调动影业上海经营管理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有利于挖掘企业内部成长的原动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 

本次增资完成后，影业上海仍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会产生一定股份支付，上市公司预测本次增资将

产生约 6,737.0688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各年度摊销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摊销金额 69.4543 1,666.9036 1,666.9036 1,666.9036 1,666.9036 

上述股份支付金额相对较小，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

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上市公司未与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八、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及监事会审核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此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

规范合法，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增资所涉及的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对本次关联

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

司增资事项。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监事会经过审核，认为：本次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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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实营运资本，增强其自身运营能力，挖掘企业内部成

长的原动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华策影视本次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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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柳柏桦               裘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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